
委 托 书 
（自然人） 

委托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身份证件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证件号码： 

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受托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身份证件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证件号码： 

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子邮箱： 

联系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受托人 □有 □无 转委托权。 

委托期限：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至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止。 

现委托人委托           为合法代理人，代理委托人处理坐落于                   

之□土地、□房屋如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事项： 

一、办理上述不动产权利的首次登记事宜； 

二、办理上述不动产权利的转移登记事宜； 

三、办理上述不动产权利的变更登记事宜； 

四、办理上述不动产权利的居住权登记事宜； 

五、办理上述不动产权利的抵押登记事宜； 

六、办理上述不动产地役权的登记事宜； 

七、办理上述不动产权利的预告登记事宜； 

八、办理上述不动产权利的更正登记事宜； 

九、办理上述不动产权利的异议登记事宜； 

十、办理上述不动产权利有关事项的记载事宜； 

十一、办理上述不动产权利的注销登记事宜； 

十二、办理上述不动产权利的补证、换证登记事宜； 

十三、领取不动产权证； 

十四、领取不动产登记证明； 

十五、办理加载权证密码事宜； 

十六、撤回上述不动产权利的登记申请； 

十七、其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不动产为共有的，受让方委托人须明确的事项: 

权利状况:□共同共有  □按份共有,份额: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是否分别持证: □是 □否,持证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受托人在其权限范围内依法所作的一切行为及签署的一切文件，委托人均

予以承认。 

委托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注：转让人委托申请转移登记的、抵押人委托申请抵押登记的、委托撤回申请事项的，委托书需经公证。 


